承诺书

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：

我公司承诺接受《兰州新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政发〔2024〕29号）相关要求，所提供房源均为手续齐备、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、无司法及债务纠纷的房源；符合交房条件后无条件交房，不以任何理由（包括但不限于以房票结算速度、流程等）限制或延迟房票使用人办理房屋交付（入住）及不动产权登记等相关手续。

    特此承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